
 

附件 1 

第一章  总   则 

第一条  为了贯彻落实国家科技强国、人才强国战略，充分

发挥学会发现人才、培养人才、举荐人才的作用，推动电子信息

领域的技术进步与创新，促进青年人才成长，壮大学会的会员队

伍，中国电子学会开展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价工作，特制定本办

法。 

第二条  本评价工作每年进行一次，获得优秀的博士学位论

文不超过参评论文总数的 20%，最多不超过 25 篇，其中关键技

术或应用技术创新方面的论文应占一定比例。 

第三条  评价工作遵循“科学公正、注重创新、严格筛选、

宁缺毋滥”的原则进行。 

第二章  参评条件 

第四条  参加评价的博士学位论文应具备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论文作者为在籍的中国电子学会会员。 

（二）参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条件： 

1．选题为电子信息相关领域学科前沿，有重要理论意义或

现实意义； 

2．在理论或方法上有创新，取得突破性成果，达到国际同

类学科先进水平，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或应用前景； 

3．材料翔实，推理严密，文字表达准确，符合学术规范，

内容不涉密，可在互联网上公开评审并全文公示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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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参评的论文作者至少提交一篇国内期刊代表作; 

5．评选范围为申报开始之前两年半内通过博士学位答辩的

博士学位论文。 

（三）已参加过中国电子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价的论文

不得重复参评；获得其他全国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不参加评

价。 

第三章  推荐程序和要求 

第五条  中国电子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经过推荐和评审

后产生。 

第六条  设有电子信息相关学科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学科：

电子科学与技术、信息与通信工程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控制科

学与工程、软件工程、网络空间安全、仪器科学与技术、光学工

程、测绘科学与技术、生物医学工程等），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

审核批准博士授权点的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可推荐参评博士学

位论文。具有一级学科博士点的单位每个一级学科最多可推荐 2

篇，不具有一级学科博士点的单位每个学科最多推荐 1篇。 

第七条  两位学会常务理事可联名推荐，每位常务理事只能

推荐一篇。 

第四章  评审程序 

第八条  中国电子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审委员会负责

组织“中国电子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”的评价工作。 

第九条  评价过程包括预审查、初评、终评和公示四个阶段。 

1.预审查：对被推荐论文进行格式审查和专业领域资质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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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，通过该阶段审查的论文方可进入初评阶段。 

2.论文初评：初评采用同行专家函评的方法。每篇博士学位

论文交由同行专家评议，根据同行专家评议情况，依据同行专家

对论文的评分高低确定入围候选优秀论文。 

3.论文终评：根据同行专家评议情况对入围候选优秀论文进

行评议，由参加表决的评审委员三分之二以上（含三分之二）采

用投票方式表决确定获奖论文。 

4.公示：在中国电子学会网站上对评价结果予以公示，公示

期为 10 天。任何单位或个人，如发现入选论文存在剽窃、作假

或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不能成立等严重问题，可在入选论文名单

公布之日起 30日内，以书面方式向中国电子学会提出异议。 

提出异议的书面材料应包括异议论文的题目、作者姓名、学

位授予单位名称、异议内容、支持异议的具体证据或科学依据，

以及提起异议者的真实姓名、工作单位、联系地址、联系电话等。

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异议不予受理。 

中国电子学会负责处理异议，并对提出异议的单位或个人予

以保密。 

第十条  公示结束后，中国电子学会将对获得优秀的博士学

位论文名单予以公布。在异议期限结束之日起 15 日内异议事项

仍未处理完毕的论文不列入批准的论文名单。 

第五章  评价约束 

第十一条  论文评审过程中，评审委员会成员的学生或其所

在单位的学生的论文参评时应当回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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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 奖励方式 

第十二条  中国电子学会向获得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作者

及其导师颁发证书。 

第十三条  论文作者可受邀参加中国电子学会组织的相关

学术交流活动。 

第七章  附 则 

第十四条  在评价过程中，若发现参评的作者存在抄袭、剽

窃等学术道德问题时，评审委员会有权取消该论文的参评资格；

若在评价结束之后发现上述问题，将取消其优秀论文资格，收回

优秀论文证书，并予以公布。 

第十五条  本评价办法解释权属中国电子学会优秀博士学

位论文评审委员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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